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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法典》物权编新增了居住权制度，并在第十四章以专章的形式对居住权予以了新规定。这一制度的

新鲜出炉也带来了学者对其价值功能、规范目的和制度不足提出了分析论证。学者从各个方面提出《民

法典》居住权制度现有法律之缺憾，并因此也提出一些相关的完善建议。鉴于《民法典》已经出台的背

景，再讨论立法的完善不是一条适宜和可操作性的路径，因而意义不大。因此，本文主要从解释论视角，

分析既有居住权入典之后一系列法律解释的适用问题。从解释论视角下应对居住权在运行过程的系列问
题，增强司法裁判的能动性并发挥指导性案例的法治引领作用，在对居住权司法裁判规则的逻辑理路的

同时，在现有法律框架下，为居住权创设一个更好的发展空间和法律环境，也为“老有所依”寻求更为

便捷的保障方式。 
 
关键词 

居住权，司法适用，解释论，合同编规范，物权编规范 

 
 

Study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Residence Right System in the Civil Co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pretation 

Jiaoyan Liu 
School of Law,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Mar. 8th, 2023; accepted: Mar. 22nd, 2023; published: May 23rd, 2023 

 
 

 
Abstract 
Civil Code adds the real right of the new system of residence, and gives a new regulation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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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teenth chapter in the form of a special chapter to the right of residence. The new introduction 
of this system has brought scholars to analyze and demonstrate its value function, normative 
purpose and institutional deficiencies. Scholars put forward the defects of the existing law of resi-
dence right system in Civil Code from various aspects, and put forward some relevant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In view of the background of the Civil Code, it is not a suitable and operable path 
to discuss the perfection of legislation, so it is of little significance. Therefore,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a series of leg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existing residence ri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pretative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pretation, we should deal with a 
series of problems in the operation process of the right of residence, enhance the initiative of judi-
cial judgment and give play to the guiding role of the rule of law of guiding cases, and create a bet-
ter development space and legal environment for the right of residence under the existing legal 
framework, as well as seek a more convenient way of protection for the “elderly have somewhere 
to 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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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所谓居住权，即以居住为目的，而占有、使用他人的住房及其附属设施的权利。2020 年 5 月 28 日，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民

法典》物权编新增了居住权制度，并在第十四章以专章的形式对居住权予以了新规定，回应了“住有所

居”的时代需求。这一新增制度贯彻我国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住房的政策精神，回应住有

所居、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现实需求，对于完善用益物权体系，优化现行住房制度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民法典》颁布之前，学界从立法论角度充分论证了居住权的功能定位与规范类型。居住权从缓解无力

购房者的居住困境，到丰富房屋所有权人的融资途径与财产利用手段，具有社会性与投资性双重功能 [1]。
虽然形成一些共识，但分歧之处尚有思考与商榷余地，研究尚待深入。鉴于《民法典》已经出台的背景，

本文也不再对那些基于立法论视角对居住权制度论证的文章进行分析。在法典化时代，应推动加速后法

典时代法律解释论的登台，裁判的过程在实质上涉及“由规范到个案正义”的推进。鉴于此，本文拟从

解释论视角，结合我国现行住房和土地立法及相关政策，对不同类型和不同功能的住房居住权客体问题

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以期为其法律适用提供选择思路与方案。 

2. 《民法典》背景下居住权司法适用的困境 

2.1. 《民法典》中涉居住权房屋的执行难题及其破解 

有学者指出，《民法典》在立法层面对于居住权的确认使得房屋上的权利种类更为多样化，内容更

为具体化，但与此同时同房屋相关的执行问题也变得更加复杂 [2]。从理论上来说，笔者赞同此观点，理

由是居住权的物权属性赋予了其天然的对世对抗性，其设立的登记要件虽然能够就房屋本身的权利冲突

提供解决思路，但非以房屋为诉讼标的物的执行情形却缺乏参考标准。而居住权对抗性与传统理论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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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性对居住权转让的限制将导致房屋附上无法去除的权利瑕疵，致使执行程序陷入僵化的困局。然而，

《民法典》实施周期较短，有关涉及居住权的执行案件数量少，不具备可行性分析，因此，涉及居住权

房屋执行难题的问题有待商榷，绞尽脑汁思考其破解之道未免有点未雨绸缪。对于这个问题，若居权设

立生效的时间先于法院对房屋进行查封的时间，则居住权人可以依据有效的居住权排除执行，反之则不

能对抗法院执行。 

2.2. 破产程序中的居住权问题 

居住权将对民商事法律活动产生重要影响，破产程序也不例外：一是使破产财产中设定居住权房产

价值贬损、流通性降低；二是可能成为欺诈破产、个别清偿的掩护，导致债务人财产进一步损失；三是

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债务人财产收集过程的低效与高耗；四是可能引发道德风险。所以，破产程序中的

居住权问题可能成为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的障碍使债权清偿比例降低，对重整成功或达成和解造成负面

影响。长此以往，居住权问题还将酝酿成破产制度的显著漏洞，不利于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 [3]。 
基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考察居住权合同是处理居住权问题的前提，主要考察居住权合同是否合法、

是否已登记、是否双务合同，居住权合同有无约定解除条件，有无法定解除条件等问题。如果推定居住

权合同无效或已失效，则可直接追回房产权益。如果居住权合同为双务合同且尚未履行或未履行完毕，

则破产管理人可行使待履行合同解除权。居住权设立时间在一年前、一年内、半年内的将直接影响破产

程序中对撤销权和欺诈破产无效制度的行使。居住权期限是 1 年，5 年，10 年或终身除关系到居住权人

切身利益外，也直接影响债务人财产估值以及破产管理人同居住权人协商的难度。 

3. 关于《民法典》居住权制度的规范体系 

3.1. 有关居住权制度的合同编规范 

1) 合同的形式。《民法典》第 367 条规定设立居住权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对于此，生发了两个理解

上和适用上的问题：一是采用书面形式是否影响居住权合同的效力？二是是否需要订立专门的居住权合

同？对此，应根据《民法典》视野下居住权制度的理解和适用来分析。首先，我国对于合同的成立采取

的是任意性规范，任意性规范可以通过当事人的约定排除适用，是合同自由的产物。从我的立法动向和

司法趋势来看，我国是从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于合同自由出发，赋予当事人广泛的选择合同方式的自

由。任何一个法律规范的解释和适用均离不开立法目的，从居住权保障“老有所依”的价值取向来看，

是否采取书面形式以及是否需要订立专门的居住权合同没有太大意义，均不影响居住权的设立与合同的

效力 [4]。 
2) 合同的主体。对此问题的关注，学者们讨论的是居住权的主体是指适用于自然人，还是可以用于

其他。在物权法的体系中，居住权属于用益物权，同时它也是一种人权。能够达成共识的是，居住权只

能是自然人，不适用于法人和其他组织。这也是居住权的设立目的所决定的。与其他用益物权相比，居

住权以满足特定权利人的生活居住为需要，具有较强的人身依附属性，因此，居住权人只能为特定人所

享有，不可转让和继承。然而，居住权人有携带家庭成员居住使用设立居住权的住宅，因为家庭成员对

该住宅的居住使用往往也是满足居住权人需要的方式之一。同时，也需要注意到《民法典》对设立居住

去哪的房屋所有权人的主体范围的规定不仅限于自然人，因为《民法典》第 373 条第 2 款第 1 项明确居

住权合同应当包括“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和住所”意指设立人不仅适用于特定的自然人，还可能包括

法人和其他组织。 
3) 居住权是否无偿设立。《民法典》第 368 条规定居住权无偿设立，同时明确可以通过当事人约定

排除该规定的适用。立法机关对此亦解读为居住权原则上无偿设立。然而，也有学者认为无偿设立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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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权在法理上属于一种“无偿处分财产权益”的行为，可能会对债权人实现其债权产生不利影响 [5]。本

文同意居住权可以无偿设立，当事人也可以约定有偿，采取哪种方式均不影响居住权的设立。理由在于

居住权人与所有权人之间具有特定情感、亲属等关系，这是居住权作为传统人役权的鲜明特点，因而通

常是无偿的。对于部分案件中，当事人选择有偿设立居住权的合同效力问题，亦应当对《民法典》第 368
条属任意性规范的性质予以考虑，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依法确认有偿设立居住权合同的效力，

进一步推动多主体供应的住房体系建设。 

3.2. 关于居住权制度的物权编规范 

1) 关于居住权的登记。在 2015 年 3 月 1 日我国《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施行之后，不动产实行统

一登记制度。居住权作为《民法典》新增的物权，亦应当依据《民法典》第 209 条、第 214 条以及《不

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 5 条规定，在统一的不动产统一登记机关记载录入不动产登记簿，居住权的设立、

变更和消灭只有经过登记才能发生物权效力。购房者在进行交易时应当査询所涉房屋的不动产登记。 
2) 关于居权的期限。居住权专章并未规定居住权存续的期限，房屋所有权人可与居住权人约定或者

房屋所有权人通过遗嘱予以确定。居住权通常是长期权利，例如可以设立为居住权人有生之年享有。当

事人在登记机关登记时应当注明居住权的期限，如果登记机关登记的期限与合同约定期限不一致的，应

当以登记内容为准。对于既没有约定也未登记的，应当认定居住权的期间为居住权人的终身，确保能够

满足居住权人长期稳定居住的需要。 
3) 关于居住权的物权保护。对于居住权人的物权保护，《民法典》物权编第三章规定了物权的保护。

其一，房屋所有权人与居住权人或者第三人之间因居住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居住权人可以请求

确认其享有居住权。其二，设立居住权的房屋所有权发生转让、继承时，根据《民法典》第 326 条规定，

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权利，买受人或者继承人亦不得影响居住权人实现其生活居住的需要。

其三，房屋所有权人在已经设立居住权的房屋上另行设立地役权等其他用益物权的，不得妨碍居住权人

对住宅的居住使用；其四，房屋所有权人在已经设立居住权的房屋上设立抵押权等担保物权的，抵押权

人在通过拍卖、变卖或者折价已经设立居住权的住宅等方式实现抵押权时，受让人亦不得妨碍居住权人

的居住使用。其五，在审判实践中，对于设立居住权的房屋因所有权人向第三人清偿债权被查封的，居

住权人可以依据提出排除执行的异议。其六，在房屋被征收、征用或者强制拆除时，居住权人可以独立

地行使物权的补偿或者赔偿请求权，主张替代房屋的居住权，或者就原居住房屋的补偿金、赔偿金方面

取得相应比例的补偿、赔偿。 

3.3. 有关居住权的客体对象 

法定居住权的客体于意定居住权而言，其客体是确定的，因为《民法典》第 367 条的规定，当事人

之间以合同形式设立居住权，需要注明“住宅的位置”。但在法定居住权的情形下，由于当事人之间通

常无约定，可能存在着符合法定居住权条件的客体有多个的情形。此种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如何确定该

法定居住权的客体？对于法定居住权客体的确定，我们认为应充分考虑以下因素：首先，应尽量维持居

住权人生活与居住的连续性。法定居住权设立的目的是对弱势群体居住利益的保护，而这种居住利益很

可能在法定居住权产生之前该居住权人就已享有，这种情况下法定居住权的设立目的应是尽量维持该居

住利益的连续性。其次，基于法定居住权的无偿性，应兼顾所有权人的经济利益。再次，可由居住权人

与房屋所有权人协商，确定居住权的客体 [6]。 
1) 可以取得居住权的住宅。其一，对于普通商品住宅房，其中的存量房当然可以设立居住权，这是

毫无疑问的，可问题是为什么预售商品房都能够设立居住权呢？有人认为，居住权并不具有期待物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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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可设定居住权的房屋应是现实存在的物，不是尚未竣工的在建工程 [7]。笔者不赞同此种观点。一是

《民法典》第 366 条只是强调“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并没有明确这种需要一定是现实需要，不能据

此推断出居住权就是既得权、客体就是现实存在的物。二是将“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限缩解释为现实

需要难以有效回应社会实践中的问题。比如住宅所有权人在转让自有住宅时，仍想继续居住于所有权转

移后的房屋，这种居住需求并非现实，却是合理期待，是一种合法诉求，应予保护。三是在建的预售商

品房虽然不是现实的物，但买受人在约定将来建成后的房屋所有权归属他人时，想在将来建成的房屋上

保留居住需要，也是合理的。 
其二，商务公寓、服务型公寓和酒店式公寓。否定论者认为，登记机构对酒店式公寓等具有居住功

能的房屋不能认定为住宅，不可设立居住权 [8]。肯定论者认为，商业公寓用途本身就有商用和居住两种

可能，可以直接在上面设立居住权 [9]。笔者认为，虽然这些公寓在规划审批时没有定位为住宅，但其确

实具有居住功能，当政策允许、符合条件上市转让时就其居住功能而言，具备居住权设立的条件。因而，

通过目的解释和扩张解释，政策允许的、符合条件可转让用于居住的商务公寓、服务型公寓、酒店式公

寓，应当肯认其上可以设定居住权，成为居住权客体，不能简单以其非住宅而予以否定。 
其三，有私权限制的住宅。这些存在于住宅上的租赁权、抵押权和居住权构成对住宅所有权的限制。

所有权人可以对此种住宅设定居住权吗？就已设定抵押权的住宅而言，广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认为，房

屋已进行抵押的，可以设立居住权，但需先行通知抵押权人并取得抵押权人同意，方可办理居住权登记

的证明材料。 
2) 能否就住宅的一部分设立居住权。针对此问题，学界存在争议。有的学者持否定态度，认为此举

会违背物权客体特定原则，从而动摇物权法的根基。多数学者持肯定态度，只是理由不尽一致：有学者

认为，有原则恒有例外，在住宅的一部分之上设置居住权，是对物权客体特定原则的一种突破，并无不

妥。笔者认为，物权法的基本原则是贯穿于物权制度中的价值判断准则，是最基础的行为规范，若轻易

突破，则会击溃物权法的体系。当新的法律情况出现时，我们首先要做的应是在法律体系中追溯其原理，

而不是直接将其归结于法律之例外，因此持否定态度的学者给出的解释不甚圆满。另外，与住宅之一部

分不同，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中的专有部分，是与同一栋建筑物中业主们的共有部分相对应的，二者的权

利目的与方向不同，将其作为衡量部分住宅能否设立居住权的标准，有张冠李戴之嫌。笔者认为于部分

住宅之上设立居住权，可提升房屋利用效率，且不违反物权客体特定原则。物权客体原则又称一物一权

原则，“一物”是指客体应为一个完整的独立物，“一权”是指一物之上仅可存在一个所有权且一物之

上不可同时存在两个以上互不相容的他物权。 
关于“一物”，应当认为设立于部分住宅之上的居住权实则是施加于整个住宅之上的负担，但在居

住权登记时需对每个居住权人的客体范围予以说明。关于“一权”，居住权是用益物权，与房屋租赁权

的权利内容大致相同，从多个承租人对同一住宅享有同等权利可推断，多个居住权人在同一住宅之上的

权利也可相容。 
3) 附属设施能否成为居住权的客体。所谓附属设施，是指为维护房屋利用的整体性所需要的设施，

通常与住宅难以分离且不可单独计算价值，如院子、停车位、水井等。有学者认为家用电器、日常家具、

车辆等亦属于住宅之附属设施。笔者认为二者不可混为一谈，电器、家具、车辆等属于独立的物，其自

身便具有使用价值，而附属设施需与住宅配套使用才能发挥价值。我国《民法典》将居住权的客体表述

为“住宅”，对附属设施并未提及，但无论是立法例还是我国 2005 年《物权法(草案)》均表明附属设施

可以成为居住权的客体。王荣珍 [10]认为住宅之附属设施是附设于住宅建筑物并满足生活居住需要的设施

设备，如果附属设施为满足生活居住需要所必不可少，则住宅上的居住权当然及于该附属设施 
对此，笔者认为不可一概而论，首先需要明确该附属设施是否为居住权人生活所必需，若确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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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之物，不使用则会影响居住权人的正常生活，那么该附属设施当然成为居住权的客体；对于非必需

附属设施的使用，取决于居住权人与设立人的协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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